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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

（2021-2035 年）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公众参与公告

根据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重大决

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中办发〔2012〕

2 号）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（国令第 713 号）《宁夏

回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规定》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

115 号）精神，现就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（下称《规划》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《规划》覆盖宁夏全部国土空间，规划期限为 2021—2035

年，远景展望至 2050 年。编制方案以“继续建设经济繁荣、民

族团结、环境优美、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，确保与全国同步基

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”为总体目标，聚焦“五个区”战略定位，

立足以“一河三山”生态坐标构建“一带三区”总体布局。

二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主要事项

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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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利益相关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

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为：利益相关者了解规划实施的消

息来源；对《规划》目标与战略的合理性是否认同；对《规划》

构建更加安全多样的生态空间、打造更加高效的农业空间、塑造

更加集约宜居的城镇空间、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、基础支撑体系

等部分的态度；《规划》实施对构建“一带三区”国土空间开发

保护总体格局、“一河三山”生态格局、“三区一廊”农业空间

格局、“一主一带一副”城镇空间格局的影响程度；《规划》是

否存在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；对《规划》

决策是否支持等。

三、公示期限及参与方式

自公示之日起 30 天，即 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2 年 11

月 24 日。公示期间，相关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可采取拨打电

话、发送邮件或微信扫码填写问卷等方式参与《规划》社会稳定

风险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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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联系方式

1.责任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

单位名称：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联系人：陈 毓 联系方式：0951-6087103

2.受委托评估单位及联系方式

单位名称：宁夏博源卓越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规划测绘有限

公司

联系人：马 婕 联系方式：18209505699

电子邮件：2385699386@qq.com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9 月 23 日

相关链接 1：关于公开征求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

（ 2021-2035 年 ） 》 意 见 建 议 的 公 告 。 网 址 ：

http://zrzyt.nx.gov.cn/hd_261/dczj/202111/t20211115_3128079.html

相关链接 2：关于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（2021-2035

年）》（征求公众意见稿）意见采纳情况的说明。网址：

http://zrzyt.nx.gov.cn/hd_261/dczj/202203/t20220316_3377683.html


